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王晟迪

本报讯 女友、 大舅子、 外甥

女全是同一个人， 五旬大妈分饰四

角， 只为设局骗财。 近日， 嘉定警

方就破获了这样一起诈骗案件， 目

前， 嫌疑人沈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

拘留。

2019 年 5 月中旬， 居住于嘉

定区的市民单先生因一场线下相亲

聚会， 结识了年过五旬的女子沈

某。 沈某向单先生提议， 为他与自

己好友小娄牵线做媒， 并称好友小

娄目前就职于税务机构， 还是单位

的领导， 是典型的“白富美”。 不

久， 单先生就与小娄二人的感情迅

速升温。 只是小娄总是以种种借口

拒绝见面。

今年 8月中旬， 单先生忽然收

到小娄发来的信息， 称其家中遇到

了困难， 急需一笔钱周转， 单先生

未多想， 便允诺帮忙。 但小娄又告

知单先生， 自己身份敏感不便收取

转账， 所以需要将钱转给好友沈

某。 单先生随后依言向沈某的账户

转款了 12000元。

之后， 单先生又被小娄拉进了

一个聊天群， 群里除了他们二人，

还有沈某以及小娄的哥哥和外甥

女。 今年 9月初， 小娄的哥哥和外

甥女在群内聊起， 通过关系可以用

优惠的价格购买香烟。 碍于面子，

单先生于是拿出 3800 元订购了 10

条， 而小娄的外甥女表示直接将钱

款转账给沈某即可。 付了钱， 但香

烟却迟迟不见踪影。

11 月初， 小娄又一次在网上

找单先生借钱， 说是其侄子发生了

交通事故， 急等着钱赔付对方医疗

费，可自己身边仅有 1500 元。 单先

生便又借出了 5000元，当然钱款依

旧还是转账到了沈某账户。 直到 12

月中旬，单先生偶然听人说起，沈某

曾有骗取他人钱财的经历， 这才意

识到自己可能是被骗了，赶紧报警。

马陆派出所接报后， 根据单先生反

映的情况，推断沈某存在重大嫌疑，

并很快将其抓获。经审讯，沈某如实

供述了自己一人分饰四角， 以网恋

交友为诱饵，通过代购香烟、借钱周

转等借口， 先后骗取单先生共计

30000 余元钱款的事实。 现嫌疑人

沈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施晨霞

本报讯 冒充老师骗取家长书

本费、 冒充公安机关要求汇款解

冻、 冒充商家客服退款……诈骗的

说辞层出不穷。 而本案中， 犯罪嫌

疑人李某某的诈骗说辞更是新奇。

其冒充自己的表姐， 编造自己已自

杀身亡的事实， 向前男友宿先生行

骗。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

涉嫌诈骗罪对李某某提起公诉。

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供述， 其

与宿先生于 2017年网上聊天搭识，

两人聊了一段时间后见面并发生关

系。 不久后， 李某某发现自己怀孕

了， 是宫外孕， 需要费用做手术。

在此期间， 李某某向宿先生索要过

医疗费、 赔偿费等费用。

相处了短暂的一段时间后， 两

人就分开了， 再也没有联系， 这一

段关系至此告一个段落。

然而， 令宿先生没想到的是，

李某某再次出现在他生活中， 竟是

其身亡的消息。

2019 年 9 月某日凌晨， 宿先

生收到自称是李某某表姐的信息。

表姐告诉宿先生， 李某某因为抑郁

症而自杀身亡， 而其生前所欠的网

贷 38000元人民币需要宿先生帮忙

偿还， 因为李某某的抑郁症是因两

人的关系而起。

宿先生当时听了这个消息后，

就马上通过支付宝和银行卡转账到

对方提供的银行账号总计 48000

元。 但当宿先生回过神来之后,感

觉事有蹊跷， 李某某表姐的声音和

李某某本人很像。 宿先生至派出所

报案之后， 民警通过电话联系到李

某某本人了。 原来李某某并没有所

称的自杀身亡之说， “表姐” 就是

李某某冒充的， 自杀身亡的说辞是

其为了向宿先生索要钱款而编造的

谎言。

经审查， 检察机关认为， 犯罪

嫌疑人李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冒充自己表姐的身份， 并向被害人

宿先生虚构自己已死亡的事实博取

同情， 进而骗取宿先生帮忙归还其

“生前” 所欠网贷， 骗取人民币

48000 元， 诈骗数额较大， 其行为

已构成诈骗罪。

检察官说法： 现实生活中层出

不穷的骗术， 让人防不胜防， 但凡

事谨慎， 便不易上当。 检察官也在

此警示， 不要试图利用小聪明去触

碰法律的底线， 所有违法行为都将

受到法律的惩治。

□通讯员 束方皓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新兵即将下连， 武警

上海总队执勤第四支队的营区里好

不热闹， 大家清洁营区内外、 撰写

迎新春联、 更新欢迎屏幕……

正在排练舞龙舞狮的老兵殷福

炘满头大汗地说： “要用最震撼的

场面让新兵们感受到我们如火的热

情， 一到营区就立马体会到家的温

暖。”

图为武警战士在彩排节目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近日， 一“群众” 拨

打 110报警： “我要举报， 淮海中

路一酒吧内有一男一女吸毒！” 接

报后， 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瑞金

二路派出所民警迅速到场进行核

查。 然而，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看到民警到场， 为何反而是这位举

报“群众” 慌了？

经查， 当日凌晨 2点多， 报警

人芮某带着朋友来到酒吧娱乐， 几

杯洋酒下肚后， 他和邻座的两位客

人却因琐事发生了口角， 双方一度

闹得不可开交， 其间芮某还把手机

给弄丢了。 随后， 酒吧保安为了劝

架便把芮某拉到了门外， 此时的芮

某自感吃了亏， 决心报复对方。 于

是他借用朋友的手机拨打了“110”

报警电话， 慌称对方吸毒让民警前

来查处……

经民警教育， 芮某认识到了自

己的错误行为， 他虚构事实扰乱公

共秩序已构成违法， 最终， 芮某被

黄浦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警方表示， “110” 报警电话

是十分宝贵的公共应急资源， 谎报

“110” 警情不仅会严重影响有效警

情的接报和处理， 更是违法行为。

对滋扰公安机关工作秩序或报假警

等行为， 警方将按照有关法律规

定， 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12 月 28 日起， 本报推出 《民

法典》 意定监护系列报道， 引发关

注。

在前两篇报道中， 我们分别讲

述了孙老伯和陶娅 （化名） 的故

事， 梳理了目前意定监护制度中存

在的痛点、 堵点问题。

如何治理意定监护制度中的痛

点，疏通堵点？各方又该如何着手发

力，让民法典精神更好落在实处？记

者多方采访，寻求破局之路。

建议制定完善配套法规

出台操作性细则

“如果想要意定监护更好推行

落地， 就非常有必要出台相关配套

法规和更多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

作为国内最早引入“意定监护” 概

念并参与相关立法的法学专家， 华

东政法大学教授、 婚姻家事法与妇

女权益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李霞认

为， 当下， 我国成年意定监护制度

在立法中依然比较原则， 缺乏行之

有效的细致规则， 而民众需求却持

续上涨。

“目前， 作为在我国刚起步的

新事物， 意定监护的实践远超立

法， 完善空间还很大。” 李霞说，

“这个制度在国外已经实行 60 多

年， 部分深度老龄化国家如日本，

就以单行法的方式出台了 《意定监

护促进法》， 以推动意定监护制度

的更好实施落地， 值得借鉴。” 李

霞认为， 委托监护合约内容、 生效

时间， 受托人数， 监督制度、 三大

委托事项的具体明确、 意定委托监

护人和法定监护人的优先顺序以及

两者的关系等都亟待在配套法规及

细则中予以明确。

这一建议与上海政法学院硕士

生导师江涛， 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

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绮的观

点不谋而合。

江涛亦认为， 虽然民法典已经

确立了意定监护制度， 但这只是一

个原则性的规定。 “目前加紧制定

一部将意定监护制度具体化和程序

化的配套法规， 显得十分必要。”

他建议， 可以参考日本的 《关

于任意监护合同的法律》， 制定适

合我国国情的意定监护制度的单行

法规。 在该法规中， 应涵盖意定监

护合同的主体、 内容、 格式、 效力

等， 还应规定监督制度、 意定监护

人的选任和解任， 对相关行政司法

部门的职责明晰等。

“意定监护往往连带着被监护

人对自己财产的处置， 监护事项、

监护期限的确定， 是临时性一时一

事的监护， 还是长期的全权委托的

监护， 意定监护能否被撤销， 被指

定的监护人是否可以拒绝继续担任

监护人等等， 这些都需要用法律来

加以明确。” 黄绮说。

专家认为， “个人意愿的优先

性”、 “程序简易性”、 “司法安全

性” 应该成为意定监护制度的立法

原则。

明确职权完善监督机制

推广示范合同文本

立法的完善， 机制的建立诚然

无法一蹴而就。 那么， 在现阶段如

何才能更好保护意定监护双方， 尤

其是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

“在现有法规、 机制不完善的

情况下， 被监护人与意定监护人

（组织） 的权利职责主要由双方当

事人通过协议的方式确定， 也就是

合同。” 江涛说。

非常遗憾的是， 记者从多个渠

道了解到， 目前还尚未形成意定监

护契约的标准文本， 仅有公证文书

格式。 “可以参照德国、 日本、 新

加坡等监护制度先行国家经验， 由

市公证行业协会率先对外发布定期

修订的意定监护协议社会示范版，

予以推广。” 专家建议。

协议签订后， 谁来监督履行情

况？ 多名专家提出， 意定监护应强

化监督环节， 而现行法律中对意定

监护人的监督未作系统完备规定，

建议进一步建立并完善监督机制。

“是不是能政府牵头监督管

理， 建立起监督机制， 对意定监护

协议实行备案制管理， 由第三方定

期根据协议约定监督履行情况， 以

保护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被监护人

合法权益。” 黄绮建议。

“也可以借鉴日本采取双重监

督模式， 由监督人和监督机构共同

监督， 相互牵制。” 有律师提议。

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上海唯一

一家专门从事监护服务的社会组

织， 上海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

中心 （下简称 “尽善中心”） 已经

在做此类探索， 日前， 在一起案例

中， 就采用了双重保护模式， 尽善

中心作为监护人， 引入了第三方基

金会作为监督机构， 定期向监督机

构汇报监护情况。

“尽善中心监护的所有被监护

人的大额财产目前都是提存在公证

处的， 加上定期的监督汇报， 这可

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被监护人在财

产、 人身、 权益等各方面的利益。”

尽善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该

中心也正在同步探索服务标准化菜

单， 逐步建立明确的职权“清单”。

构建监护信息互联机制

加大人员专业培训扩充

在上两篇报道中我们提及， 成

人监护制度涉及多个单位， 但相关

意定监护信息却不互通、 难共享，

怎么办？

“我们可以参考国外的一些做

法， 制定意定监护登记查询办法，

以便于法院、 民政局、 居村委提前

获知， 建议上海将此类信息汇总设

置在上海公证协会， 和法院、 居村

委、 民政局联网互查。” 市人大代

表陈婕建议。

只有信息监护信息互通机制建

立了， 这些在监护领域至关重要的

部门能够充分掌握信息， 才能履行

各自对于监护的职责， 保障意定监

护制度的实施， 真正实现对当事人

自我决定权的尊重。

此外， 专家还建议， 人民法院

应尽快建立监护类案件专门的审判

规则， 增强适法统一。 “在监护类

案件审判中， 将查询了解当事人是

否事先指定意定监护人情况作为必

须程序， 建立对监护人资格的评估

标准等专门机制。” 该专家表示。

针对专业人员机构不足的情

况， 江涛建议， 需要及时总结公证

处承接意定监护类公证业务的实践

经验并推广， 同时对公证员加以扩

充和培训。

【进展】

令人欣慰的是， 记者最新

了解到， 针对实践中监护人职

责权利范围不明晰等问题， 上

海拟探索梳理意定监护权责

“清单”， 目前正在积极探索研

究， 有望明年形成相关标准。

法治社会15 2020 年 12 ? 30 日 星期三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章炜 E-mail:fzbfzsy@126.com

《民法典》“意定监护”系列报道

专家建议尽快完善配套法规，出台可操作性实施细则

本市拟制定意定监护权责“清单”

酒吧矛盾竟报假警举报“吸毒”

舞龙舞狮迎战友

为骗钱她选择“自杀”

五旬大妈“戏精”上身 分饰四角设局骗财


